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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要 

本文概述了管理卫星通信、确保卫星系统无干扰运行的国际规则框架，以及国际电信联

盟针对卫星系统受到的有害干扰采取的措施和正在制定的其他计划。 

本文还介绍了无线电通信局获悉的有害干扰事件现状，适用的规则条款以及主管部门在

寻求解决方案的努力中可能遇到的局限性。 

本文最后以对从事卫星业务的利益攸关方的导则形式发出了一些关键信息，意在通过加

强各方之间的协同、持续的行动和合作有效地解决有害干扰问题，最大程度地减小影响。 

2 无线电通信部门和国际规则框架介绍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致力于维护轨道/频谱资源的获取权利和有效利用；促进收获

规模经济、互操作性、漫游和全球谐调的利益；为国内和区域监管提供指导；把无有害干扰

操作发挥到极致。只有达到这些战略目标才能够在更有利的清晰和稳定的投资环境中应用价

廉物美的设备。国际规则、全球标准以及无线电通信局提供的指导和援助为建设这样一个良

性循环机制提供为保障。 

换言之，对于卫星通信，由于有害干扰卫星会损失部分容量。而卫星无干扰运行通过最

大程度减少不可用容量从而提高服务质量，防止投资损失，客户流失和收入减少。 

国际规则框架是由具有政府间条约地位对所有成员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电联《组织法》、

《公约》和《无线电规则》等一套法律文件构成的。这些法律文件规定了缔约方的宗旨、权

利和义务。例如，这些文件规定“国际电联应…实施无线电频谱的频段划分、无线电频率的

分配和无线电频率指配的登记，以及空间业务中对地静止卫星轨道的相关轨道位置及其他轨

道中卫星的相关特性的登记，以避免不同国家无线电台之间的有害干扰。”1 

_______________ 

1 国际电联《组织法》第1条第11段。 

 

世界无线电通信研讨会 
2016年12月12-16日，日内瓦 

 
国 际 电 信 联 盟  

  

来源：WRS14/23号文件 文件 WRS16/5-C 

2016年10月28日 

原文：英文 

空间业务部 

对卫星系统的有害干扰 
 



2 

WRS16/5-C 

R:\REFTXT\REFTXT2016\ITU-R\CONF-R\WRS16\000\005C.DOCX (407877) 03.11.16 03.11.16 

还有:“所有电台…在建立和使用时均不得对其他成员国、或经认可的运营机构、或其他

正式受权开办无线电业务并按照《无线电规则》的规定操作的运营机构的无线电业务…造成

有害干扰。”2 

在使用轨道/频谱资源时，成员国享有获得国际承认和保护协调成功的并登记在国际频

率登记总表（MIFR）中的频率指配的权利，以及承担向发射电台发放许可证，与其他主管

部门协调使用频率指配，更重要的是立即采取必要措施制止有害干扰发射的信号的义务。 

这一复杂的规则机制中有些是为了保证公平获取资源和对干扰进行充分控制的，例如： 

– 为不同业务划分频段； 

– 功率限值：通常功率通量密度限值用以保护地面业务，EIRP限值用以保护空间业

务，e.i.r.p.限值用以保护GSO不受NGSO的影响； 

– 主管部门之间协调以确保无干扰操作条件； 

– 在MIFR中登记频率指配以获得国际承认和保护； 

– 监测以核实是否符合《无线电规则》并解决有害干扰事件。 

《无线电规则》主要的规定见下列条款： 

– 第4条：防止有害干扰的一般条款 

– 第5条：频率分配表 – 脚注中的个别条件 

– 第7、8、9、11条：协调/通知程序 

– 第21和22条：功率限值 

– 附录30/30A/30B：规划和相关程序 

– 第11.42、13.2、13.6款和第16和18条有关义务、合作、援助、国际监督、许可和电台

识别的规定； 

有关有害干扰的规定，见 

– 第15条第VI节：处理有害干扰事件的程序 

– 第15条第V款：侵权举报 

– 第13条第I节：无线电通信局提供的援助 

– 第7.8、8.5、11.42款、附录30/30A第4.1.20/4.2.21D款的规定； 

– 附录10：有害干扰报告，以及 

– 关于向无线电通信局提交有害干扰报告的ITU-R SM.2181报告。 

在此背景下，应注意到在现有规则中，除国际电联有关争议解决的第 56 条和任择议定

书以外没有一个真正的执行机制（见以下第 3 段）。 

_______________ 

2 国际电联《组织法》第4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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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状 

据各主管部门向无线电通信局提交的报告，影响卫星业务的有害干扰原因可分为以下几

类： 

– 无协调：使用未经协调的频率指配造成的有害干扰（根据国际频率登记总表登记的

或正在登记的国际电联卫星网络操作空间电台，但并没有在国际电联框架内启动正

常和强制协调程序。这种做法现已成为惯例。）； 

– 未经授权使用：在未经过所需授权的情况下意外或蓄意地接入转发器（意外事件的

非常普遍的原因有设备故障、人为失误、启用不当、大量使用地面（如微波）系统

产生的干扰；未经授权“借用”频段进行测试（如，在启用阶段）、盗用、以及出

于地缘政治动机恶意阻断业务产生的蓄意干扰正日益猖獗）； 

– 非必要的传输：《无线电规则》第15.1款所述的有害干扰时间： 

 “所有电台禁止进行非必要的传输，或多于信号的传输，或虚假或引起误解的信号的

传输…”。 

 通常是指大功率载波造成的有害干扰，在有些情况下被认为是蓄意发射的； 

– 技术或操作问题：杂散发射，超大发射功率，不符合频率容限的发射电台，地面电

台天线指向错误，交叉极化干扰或由于转发器饱和造成的干扰； 

– 监管：未经《无线电规则》授权的，或者在不干扰/不保护基础上的例外带外操作。 

受影响最多的业务包括卫星广播业务、卫星固定业务和卫星移动业务。但是，虽然不常

见但是卫星地球探测业务和卫星无线电导航业务也会受到有害干扰的影响。 

相邻紧密的卫星网络未完成协调或根本就没开始协调的事件已成为令人堪忧的问题，已

引起了无线电通信局关注。这一问题需要彻底和审慎的考虑。 

《无线电规则》所述有害干扰的现状与国际电联《组织法》（CS1003）附件的内容类

似： 

第1.169款，有害干扰： 

“危及无线电导航或其他安全业务的运行，或严重损害、阻碍或一再阻断按照《无线电

规则》开展的无线电通信业务的干扰（《组织法》）。” 

蓄意和无意干扰未加区分，没有具体电平以规定源自可允许干扰（《无线电规则》第

1.167款）是可接受干扰（《无线电规则》第1.168款）还是被认为是有害干扰。 

另外，如上所述，除国际电联《组织法》有关争议解决的第56条和任择议定书以外，现

行规则中没有规定认证的执行机制。相关成员国的极度善意，互助与合作是规则中解决有害

干扰问题现行的唯一方法。但是，如果需要修改现行规则，只有国际电联成员国在全权代表

大会或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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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际电联解决有害干扰的措施和计划 

上述第2节所述的预防措施已归并入《无线电规则》，每3或4年无线电通信全会或世界

无线电通信大会进行修订。除此以外，每当发生有害干扰并根据《无线电规则》第15条规定

的程序向无线电通信局发送报告后，无线电通信局都会提供援助，帮助识别干扰源并寻求负

责主管部门的合作予以解决。 

有鉴于此，无线电通信局现已开展若干举措以降低对空间业务产生的有害干扰。 

这些现行举措如下： 

a) 扩大和使用空间业务国际监测系统（IMS） 

国际电联秘书长发出通函，邀请各主管部门加入国际电联与具备国际监测系统（IMS）

部分监测设备的主管部门达成的合作协议。一旦收到由于协调问题（第11条第11.41款）导

致的干扰的报告，将根据《无线电规则》第15条和第13.2款为寻求国际电联援助的主管部门

测量有害干扰；开展测量的目的是协助国际电联核实在对地静止卫星轨道（GSO）上操作的

空间电台的技术特性是否符合MIFR登记的特性（第13条第13.6款）。继这封通函之后，国

际电联将与具备IMS设施的主管部门开展双边谈判。已与3个主管部门签署了合作协议，预

计今年年底前将再与另一主管部门签署合作协议。目前有更多主管部门正在考虑签署协议。 

b) 促进经验交流，合作，联合组织和参与相关论坛 

国际电联多次组织和参与世界上有关有害干扰问题的会议，来自从事卫星通信的各行业

与会者交流经验，交换看法，寻求解决方案。国际电联最近一次就此具体议题组织的活动于

2016年6月13-14日在日内瓦举行。国际电联国际卫星通信专题研讨会的全部文件和会议记录

见http://www.itu.int/en/ITU-R/space/workshops/SISS-2016/Pages/default.aspx。 

c) 向国际电联成员提供技术和规则援助 

国际电联不仅通过定期举办研讨会和讲习班，还根据需求向国际电联成员的个人和小组

提供有关个别地区或国家关心的问题提供援助。 

d) 关于在4/6 GHz和11-12/13/14 GHz的FSS频段内卫星固定业务偶尔使用，对地静止卫

 星轨道空间站传输的接入程序的新建议书（ITU-R S.2049，2013年12月） 

这份ITU-R建议书意在提供简便易行的方法，使偶尔使用的操作者能够向对地静止卫星

轨道空间电台进行发射，避免对其他相关卫星用户或附近卫星用户造成干扰。 

e) 关于载波ID的新建议书（ITU-R S.2062-0，2014年9月） 

本建议书的目的是为快速识别干扰源，缩短清除无意干扰所需时间提供便利。 

f) 建立空间业务干扰国际登记制度 

全权代表大会第5号决定（2010年，瓜达拉哈拉，修订版）附件2第20段提出： 

“20) 尽可能从目前国际电联和成员国之间的传真联系方式过渡到现代电子通信方

式。”， 

有关外层空间活动透明度和树立信心的措施的全权代表大会第186号决议（2014年，釜

山）受到联合国大会第70/53号决议的欢迎，其中责成无线电通信局主任： 

http://www.itu.int/en/ITU-R/space/workshops/SISS-2016/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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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继续采取行动，维护根据《无线电规则》相关条款报告的有害干扰案例数据库，并

与相关成员国开展协商；” 

根据上述决定，无线电通信局正在开发一款软件应用，以便在空间站受到有害干扰时提

高相关主管部门之间通信的效率和速度，就报告的任何事件提供信息或根据《无线电规则》

第13.2款向无线电通信局申请援助，以推动事件的及时解决。无线电通信局主任已在提交

WRC-15的报告中汇报了该软件开发事宜。 

以下是目前正在研究的软件应用的部分特性： 

– 基于网络的应用（在线提交和咨询）； 

– 接报有害干扰事件时发出警报； 

– 从固定或移动设备进行远程接入； 

– 导出/下载数据进行分析、统计和报告的可能性； 

– 读取数据仅限于国际电联成员； 

– 通过安全连接向主管部门通报和提供相关事件； 

– 根据《无线电规则》附录10及ITU-R SM.2181报告的补充内容制定的参数一览表； 

– 可考虑增加其他参数或信息； 

– 可以上传PDF格式的扫描图、地理定位图、上行 – 下行链路足迹和其他文件； 

– 根据主管部门要求的灵敏度配置信息显示的水平。 

5 结论 

卫星系统常常受到干扰的威胁，因此我们的目的是使干扰事件的发生及其影响控制在最

低限度。通过下列方法可以实现上述目的： 

– 遵守国际电联《组织法》和《无线电规则》； 

– 主管部门、卫星运营商、业务和内容提供商、行业、以及从事卫星通信的组织和协

会之间应加强信息交流和合作； 

– 运用国际电联的建议书、标准和程序； 

– 参加培训； 

– 运用新技术，包括国际检测系统的使用； 

– 参与研究组工作以及即将召开的大会区域和世界筹备会议的工作，阐述各自需求，

提出技术和法规解决方案的建议。 

国际电联将一如既往地为成员提供援助，发挥其作用，确保和保持空间业务的无干扰运

行，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战略目标，也是无线电通信局的核心责任。 

国际电联坚信，只有与卫星通信相关的所有部门持续不断地践行措施，才能保证把对卫

星通信及其用户的有害干扰控制在最低限度。 

 

______________ 

 


